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

作》以及《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《武汉长江

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于 2024 年 4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

会议，针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拟审议的《关于 2024年

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与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续

签<金融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议案》《关于对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

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等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并审阅了公司独立财

务顾问出具的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与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风

险控制措施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》。经审核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

相关议案及核查意见，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

1、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公司 2023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



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拟发生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

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，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。 

2、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“公平自愿、互惠互利”

的原则进行的，在定价政策、结算方式上严格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3、独立董事一致同意《关于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并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。公司董事会

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关于与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续签《金融服务协议》暨关

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

1、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管理需求。 

2、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遵循互惠、互利、自愿

的原则，存贷款的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，交易事项公平合理，

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。 

3、独立董事一致同意《关于与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续签<金

融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并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

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按规定

予以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关于对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的审核意见 



1、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财务公司具

有合法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《金融许可证》，能够严格按照监管规定经

营，业务范围、业务内容和流程、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管控流程等均有

效执行。 

2、公司 2023 年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

活动和发展的需要，遵循公平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开展，不存在影响公

司资金独立性、安全性的情形，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3、独立董事一致同意《关于对信科（北京）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

持续评估报告》，并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

审议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。 

 

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李克武    李银香   江小平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
